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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高雄市五甲國宅內遭中華電信股份有

限公司私設基地台，又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

播委員會似未依法查處裁罰，涉有違失等情

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陳訴人陳訴略以：於民國(下同)100 年 10 月 6

日高雄市鳳山五甲國宅住戶發現該國宅內疑遭裝設基地

台，並經民間檢測輻射電磁波公司檢測確定射頻(RF)超

高輻射電磁波，乃立即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(下稱通傳

會)投訴。惟於當日下午即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(下

稱中華電信公司)高雄營運處之助理工程師前來欲拆除

該基地台，疑有公務人員不當洩露職務上秘密；而主管

機關通傳會於派員檢查後，對該違法設置之基地台遲未

積極裁處開罰，涉有行政怠惰；復以現行法令對電信業

者違法設置基地台之罰則過輕或無罰則，主管機關遲未

修法，變相鼓勵電信業者違法設置基地台；另有關製造

、輸入、設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總量管控及去

向考核未能落實，似有怠失等情。案經函詢通傳會有關

事項及調閱相關卷證，並詢問該會主任秘書等相關人員

，業已調查竣事，爰將調查意見臚列如下： 

一、通傳會南區監理處就本案業已分案處理並進行行政檢

查程序，尚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有公務員不當洩漏檢

舉資訊之情事： 

(一)通傳會為實施違反電信法事件之行政檢查，訂有「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實施違反電信法事件行政檢

查作業要點」，依該要點相關規定：該會為實施違

反電信法事件之行政檢查，得在所有人、負責人、

居住人、使用人等在場下，進入檢查場所實施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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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並得命受檢查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、索取相關資

料、對在場人員發問、作成訪談紀錄並由其簽名；

受檢查人如有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檢查者，不得對其

強制檢查，但得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裁處之；實施檢

查時，如發現有電信法規定得沒入之器材，得扣留

之；實施檢查之人應於完成檢查後，七個工作日內

提出檢查報告；進行檢查於有必要時，得請求其他

行政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。 

(二)本案中，通傳會南區監理處係於 100 年 10 月 4 日

16 時許即接獲疑有基地台違法設置之檢舉，乃於同

年月 6 日分案承辦，並由承辦人林○○技士於同年

月 7 日至現場查測。經由現場查測及住戶說明等證

據資料，認定該址涉有違法基地台後，即發函請中

華電信公司配合行政檢查。經通傳會林技士於同年

月 14 日至被檢舉地址之室內查勘後，發現中華電

信未經該會許可於室內設置行政電話業務暨第三

代行動通信業務基地台，違反電信法第 46 條第 3

項授權訂定之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

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，並做成行政訪查紀錄

表在案。 

(三)對於通傳會南區監理處接獲檢舉至分案承辦歷時 2

天及 100 年 10 月 7 日在現場無法立即進入檢查乙

節，詢據通傳會南區監理處科長葉○○及簡任技正

陳○○則表示，因 10 月 4 日當日葉科長休假，10

月 5 日、10 月 6 日出差，故未立即分文辦理，惟葉

科長知有民眾檢舉案後，馬上通知葉科長代理人分

文承辦人處理，承辦人林技士乃電話聯絡檢舉人，

並對該址先行查詢有無基地台，經查證該址並未有

業者申請架設，惟因不知係何家業者裝設，故尚待

先行查訪；復據後續瞭解及中華電信公司說明，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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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屋主與管委會有所爭執，屋主乃通知中華電信公

司員工，要求將基地台拆走；又本案 10 月 7 日係

進行初步查測，以決定是否要發函行政檢查，且當

時尚不知是何家業者，故得否進入之控制權在屋主

，係經聯絡後瞭解為中華電信公司，乃備函以發動

行政檢查等語。就上開相關人員之說明，與本案之

公文流程互核亦屬相符。 

(四)經核，通傳會南區監理處就接獲檢舉後業已分案處

理並進行行政檢查之程序，相關人員說明亦屬合理

；雖據陳訴人所訴，在向通傳會檢舉後，當日下午

即有中華電信公司工程師欲至檢舉地址拆台，認疑

有公務員不當洩露檢舉資訊云云，惟尚無其他積極

證據可資證明，自無從遽予作此認定。 

二、通傳會對中華電信公司違法設置基地台案，業於 100

年 11 月 23 日第 454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裁處該公司新

台幣 38 萬元之罰鍰，並無怠於依法行政情事： 

(一)依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動通信網路基地台爭議

處理作業要點」第 9 點規定：「行動通信網路基地

台涉及違反電信法有關無線電台之設置規定者，本

會各區監理處應蒐集事證，經查證確未取得架設許

可或電台執照時，本會應依行政罰法第四十二條本

文規定，函請相關電信事業於期限內陳述意見，未

於期限內提出陳述書或陳述無理由時，應依電信法

第六十三條規定予以處罰。…」 

(二)通傳會對中華電信公司違法於高雄五甲國宅內設

置基地台乙案，經由行政檢查程序認定屬實後，乃

於 100 年 10 月 19 日由通傳會南區監理處以通傳南

字第 10052050210 號發函，依行政罰法第 42 條及

行政程序法第 104 條規定，請中華電信公司陳述意

見。中華電信公司行動通信分公司於 100 年 11 月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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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以行維三字第 1000000574 號回覆陳述函稱：「

經查該區域大樓、國宅林立，因建物屏蔽影響，行

動通信服務品質欠佳…遂規劃於該址設置基地台

。依據電信法規定，本分公司須向貴會申請相關架

設證照，惟屋主與管委會因租金分配比例問題，遲

遲未達共識，致作業程序延宕疏忽…該址之基地台

設備，本分公司業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全數拆除完

畢」。依查勘之現場相片及受處分人中華電信公司

前開陳述意見函等證據，通傳會乃於 100 年 11 月

23 日第 454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中華電信公司未經取

得電台架設許可及電台執照，擅自架設行動電話業

務暨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基地台之事實，洵堪認定

，以受處分人違反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

之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4

條第 1 項規定，依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，

裁處罰鍰新台幣(下同)38 萬元。 

(三)通傳會除已行上開程序外，並於 100 年 11 月 28 日

經第 455 次通傳會委員會議，確認第 454 次委員會

議紀錄後，以 100 年 11 月 29 日通傳南字第

10052055740 號裁處書發送中華電信公司，裁罰 38

萬元。對中華電信公司違法設置基地台乙案，業經

通傳會查處裁罰，尚無怠於依法行政之情事。 

三、通傳會業依電信法規定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行總量

管制及去向考核，惟對已設置基地台之考核及抽驗，

仍有改善精進空間： 

(一)依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為保障國家安全

及維持電波秩序，製造、輸入、設置或持有電信管

制射頻器材者，須經交通部許可；其所製造、輸入

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，須報請交通部備

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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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現行通傳會依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對電信管

制射頻器材進行總量管制及去向考核情形： 

１、依照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38 條及行

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20 條規定，行動通信系統

架設及基地台設備進口應得通傳會之許可，其中

規定業者應檢附系統建設設備名稱及數量清單向

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架設許可，通傳會即以此作為

總量管考方式。通傳會所得查核事項包括有：基

地台設備核准建設總數、基地台設備核准進口總

數、累計實際基地台設備進口總數、取得基地台

架設許可總數。 

２、目前通傳會對電信業者基地台設備總量管制如附

表一，依據該會說明，業者實務上從申請基地台

設備進口到基地台裝設需一段期間(包括向通傳

會申請系統建設計畫許可、申請設備進口、向設

備商下單進口設備、向通傳會申請基地台架設許

可、共構共站等候、實際基地台架設等時間)，故

電信業者基地台設備進口總數恆大於取得基地台

架設許可總數。為因應冗長建設期之設備周轉需

要，依實際建設需求，於當次申請時，就基地台

設備建設周轉需求所設之餘裕度數量，3G 為 1500

台、2G 900MHz 為 300 台、2G 1800MHz 為 750 台。 

３、通傳會在核准業者當次基地台設備進口數量時，

則必須同時符合「當次申請基地台設備進口數量

≦基地台設備核准建設總數－基地台設備核准架

設許可總數」以達總量管控；通傳會另於申請進

口基地台設備時，抽查前次申請進口基地台設備

實際設置地點，其減量檢驗抽查比例則依行動通

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，以

達到去向考核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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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據通傳會答覆本院稱，於 98 年至 100 年間，該會

抽驗查核之結果皆符合規定。然詢據通傳會主任秘

書翁柏宗表示，本案高雄五甲國宅內之違法設置基

地台，原係設置於他處之合法基地台，因遭他處居

民抗爭拆除後，未經許可即另行違法移置。上情顯

見通傳會對於已設置基地台之控管考核及抽驗仍

未能有效遏阻業者之違法，對於目前已設置基地台

之去向考核及抽驗，關係基地台合法性及居民住宅

環境權益之確保，通傳會對此仍有改善精進空間。 

四、電信法對違法設置基地台之罰鍰金額是否能有效遏阻

業者違法，實值檢討；且該法主管機關文字迄未修正

，相關規定是否切合實際亦值詳加檢視，通傳會允應

積極研議修法，以符實際： 

(一)對於本案電信業者違法設置基地台情事，通傳會固

已查處裁罰，並依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，

裁處罰鍰在案，然囿於電信法之明文，其裁罰金額

範圍在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。惟違法設置未受

監理之基地台，將致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有關電

臺之設置許可程序、架設、審驗、設置與使用管理

等事項應由主管機關訂定遵循辦法及通傳會據此

所訂定之「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

辦法」第 19 條有關行動業務設置基地台應遵守電

磁波功率標準之規範，實質上難以落實，對電信監

理秩序影響程度可謂嚴重。復依據「95 年至 100 年

查處發現違法設置基地台數、案件數及裁處罰鍰統

計表」(附表二)顯示，各家電信業者 5 年間遭查處

違法設置基地台總案件數 20 件，查處違法設置基

地台共計 52 台，然所有業者之罰鍰金額總計僅

1,418 萬元，相較電信業者鉅大之年營業額，難收

遏阻業者違法之效，實有研議修正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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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通傳會自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後，即掌理通訊傳播

等業務，並肩負管理、監督及輔導電信事業營運之

重責，然而電信法僅於 96 年 7 月 11 日作小幅修正

，查目前該法之主管機關文字仍定為交通部，復該

法相關規定是否得因應現今電信業者創新之需求

、如何強化監理效能以維護民眾權益，均值詳加檢

視，通傳會允應就上開問題積極研議修法之必要性

，以符實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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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三、四，函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注意辦

理，並將後續辦理情形函復本院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，函復本案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

。 

調查委員：趙榮耀 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1    年    3    月   1    日  

附件：本院100年11月11日（100）院台調壹字第1000800472

號派查函暨相關案卷乙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